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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东由16人变为15人。

2007年9月19日，转让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出让方以每股1元的价格将其所持公司股份转让给受让

方。 股权转让方已全部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007年10月12日，上述股权转让在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张益胜

26,476,867 51.85%

王玉胜

5,162,166 10.11%

尚书媛

5,021,250 9.84%

刘建明

5,019,198 9.83%

王斌

4,442,220 8.70%

李国君

924,983 1.81%

薛晓民

811,854 1.59%

尹笠佥

791,430 1.55%

曲波

765,900 1.50%

李方荣

765,900 1.50%

李铁军

582,084 1.14%

李玉凤

132,756 0.26%

杨力

61,272 0.12%

张祖英

51,060 0.10%

白志强

51,060 0.10%

合计

51,060,000 100.00%

4、2008年3月，增资扩股

2008年2月1日，公司召开2007年度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2007年12月31日总股本5,106万股为基数，以未

分配利润每10股送2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6,127.2万元。

根据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2月20日出具的利安达验字[2008]第B-1005号《验资

报告》，截至2008年2月20日，新增注册资本合计1,021.20万元已全部到位。 2008年3月10日，本次增资扩股在

通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本次增资扩股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张益胜

31,772,240 51.85%

王玉胜

6,194,599 10.11%

尚书媛

6,025,500 9.84%

刘建明

6,023,038 9.83%

王斌

5,330,664 8.70%

李国君

1,109,980 1.81%

薛晓民

974,225 1.59%

尹笠佥

949,716 1.55%

曲波

919,080 1.50%

李方荣

919,080 1.50%

李铁军

698,501 1.14%

李玉凤

159,307 0.26%

杨力

73,526 0.12%

张祖英

61,272 0.10%

白志强

61,272 0.10%

合计

61,272,000 100.00%

5、2010年4月，增资扩股

2010年3月22日，公司召开2009年度股东大会，同意以公司2009年12月31日总股本6,127.20万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每10股送3.5股，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8,271.72万元。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3月22日出具的利安达验字[2010]第1022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0年3月22日，新增注册资本合计2,144.52万元已全部到位。2010年4月23日，上述增资扩股事宜在通化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本次增资扩股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张益胜

42,892,524 51.85%

王玉胜

8,362,710 10.11%

尚书媛

8,134,425 9.84%

刘建明

8,131,101 9.83%

王斌

7,196,396 8.70%

李国君

1,498,473 1.81%

薛晓民

1,315,204 1.59%

尹笠佥

1,282,117 1.55%

曲波

1,240,758 1.50%

李方荣

1,240,758 1.50%

李铁军

942,976 1.14%

李玉凤

215,064 0.26%

杨力

99,260 0.12%

张祖英

82,717 0.10%

白志强

82,717 0.10%

合计

82,717,200 100.00%

（三）公司上市及上市后的股本变动

1、2011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

2011年3月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294号文《关于核准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批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27,600,000股。

2011年3月18日，根据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85号文《关于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 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挂牌上市。 本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110,317,200.00元。

项目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张益胜

42,892,524 38.88%

王玉胜

8,362,710 7.58%

尚书媛

8,134,425 7.37%

刘建明

8,131,101 7.37%

王斌

7,196,396 6.52%

李国君

1,498,473 1.36%

薛晓民

1,315,204 1.19%

尹笠佥

1,282,117 1.16%

曲波

1,240,758 1.12%

李方荣

1,240,758 1.12%

李铁军

942,976 0.85%

李玉凤

215,064 0.19%

杨 力

99,260 0.09%

张祖英

82,717 0.07%

白志强

82,717 0.07%

小计

82,717,200 74.98%

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小 计

27,600,000 25.02%

合 计

110,317,200 100.00%

2、2012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2年3月27日，经本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公

司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股本110,317,200股。 转增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增至220,634,

400.00股。

3、2014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4年4月29日，经本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

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股本110,317,200股。 2014年6月16日，公司公告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

公司总股本增至330,951,600.00股。

（四）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1

张益胜

85,785,048 38.880%

2

刘建明

12,262,202 5.560%

3

王斌

6,898,949 3.130%

4

新华基金

-

民生银行

-

新华民生中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6,052,802 2.740%

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93,958 1.760%

6

李国君

2,996,946 1.360%

7

薛晓民

2,630,408 1.190%

8

尹笠佥

2,564,234 1.160%

9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14,390 1.140%

10

李方荣

2,481,516 1.120%

合 计

128,080,453 58.04%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情况

自本公司上市以来，张益胜先生一直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公司控股权未发生变

化。 张益胜先生的个人简历如下：

195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集安市精铸厂厂长、集安市就业

局副局长、集安制药厂厂长、集安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集安市益盛包

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省集韩生物肥有限公司董事长、集安市益盛永泰蜂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吉林

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董事长、吉林省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中成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的治疗范围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主，涵盖了呼吸系统、消化

系统、内分泌系统、泌尿系统以及肿瘤、儿科疾病等。 主要产品包括生脉注射液、振源胶囊、心悦胶囊、清开灵注

射液和桂附地黄胶囊等。

公司目前可以生产经GMP认证的11个剂型的产品，拥有国药准字号品种131个，其中已有15个药品品种

进入了国家卫生部于2013年3月15日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年版）。 拥有国家中药保护品种1个，

独家品种6个。

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培育、加强营销体系的建设，通过进一步加强营销管理，使营销组织架构更加符合企

业的发展需求，明确激励奖惩机制，极大地提高了营销团队的积极性和凝聚力。 公司一方面继续加大了对独家

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积极推进学术推广工作，不断提高产品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完成了医药商业公司的整

合，一级商业公司由原来的2,700余家，整合至现在的160余家，加快了商业回款周期，降低了应收账款金额，增

加了企业的话语权，提升了客户对公司的信任度，为公司下一步营销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生产环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募投项目“年扩产1亿支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建设完成并

顺利通过国家GMP验收，进一步扩大了公司针剂产品的生产能力，保证市场供应。 同时，公司为便于人参产业

的规范化管理，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吉林省集安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全权负责非林地栽参扩建项目的

建设。目前，公司首批种植的非林地人参已达到收获期。农业部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公司首批收

获的非林地人参的重金属、农药残留和皂苷含量等11个项目进行了检测，各项检测结果均达到国家标准。 首批

非林地人参的收获证明了该种植模式的成功，不仅为公司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公司未

来种植规模的扩大提供了管理经验保障。

五、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3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1,486.28 189,065.52 166,217.32 157,863.02

负债总额

32,061.65 21,379.41 7,281.39 6,451.71

股东权益

169,424.63 167,686.11 158,935.93 151,411.32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167,334.75 165,614.89 156,882.99 149,426.65

注：上述3年数据经审计，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17,180.74 64,389.67 60,050.32 52,892.53

利润总额

2,032.77 10,244.08 11,458.49 11,296.05

净利润

1,738.52 8,750.18 9,730.96 9,678.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19.86 8,731.90 9,662.68 9,648.41

注：上述3年数据经审计，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3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69.44 -18,845.35 7,907.86 -11,212.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7.20 -36,255.92 -8,723.23 -4,407.9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24.48 9,845.06 -2,510.33 99,388.6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822.16 -45,256.21 -3,325.70 83,768.60

注：上述3年数据经审计，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杨惠、王力钢、张辉、李虹、蔡娜、李亚嘉、

张丽芳、邢英楠、陶勤海、管英玲、李红薇、张洪生、贺海珍、林友鹏、崔迪、赵英明、张玉良等17名自然人。

二、 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

1、中科孚德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文忠

成立日期：2006年9月7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五区18号楼401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9896415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8793416486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策划；投资咨询；展览服务；销售日用品、化妆品、工艺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

2、中科孚德历史沿革

（1）2006年9月设立

中科孚德是于2006年9月7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批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独资)。

设立时法定代表人为杨纲，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0号1-20-3号，出资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比例 出资方式

杨纲

500,000 100%

货币资金

合计

500,000 100%

上述出资经华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华青验字[2006]第G351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2007年8月第一次增资

2007年8月13日，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对中科孚德进行增资，增资金额950万元。

本次增资后，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比例 出资方式

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500,000 95%

货币资金

杨纲

500,000 5%

货币资金

合计

10,000,000 100%

上述出资经北京永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永恩验字[2007]第07A180729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3）2008年11月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及经营范围

2008年11月经中科孚德股东会决议，中科孚德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王文忠，变更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安华

里五区18号楼401号，变更经营范围为：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策划；投资咨询；展览服务；销售日用品、工艺品、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

（4）2012年12月，股权转让

2012年12月，中科孚德召开股东会，同意杨纲将其持有的中科孚德50万元出资额转让予北京中民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比例 出资方式

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500,000 95%

货币资金

北京中民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5%

货币资金

合计

1,000,000 100%

（5）2013年10月，股东增资

2013年9月，中科孚德召开股东会，同意北京中民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进行增资2,000万元。

本次增资后，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元

)

比例 出资方式

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500,000 31.67%

货币资金

北京中民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500,000 68.33%

货币资金

合计

30,000,000 100%

上述出资经北京中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中京内验字[2013]第01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截止本预案签署日，中科孚德股权未再发生变化。

3、中科孚德主要股东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注：刘庆栋、李可晋为夫妻关系，刘庆栋、刘征为父子关系，李可晋、刘征为母子关系；

抚松制药全称为吉林省抚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积盛广商贸全称为北京积盛广商贸有限公司。

4、中科孚德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中科孚德近最近三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等业务，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5、中科孚德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6,773.02 19,942.82 15,198.68

总负债

18,993.44 13,348.22 9,270.86

所有者权益

7,779.58 6,594.60 5,927.82

项 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8,545.16 6,955.28 5,087.49

营业利润

870.45 1,097.30 650.93

利润总额

1,155.72 1,300.65 1,002.13

净利润

1,084.33 1,181.44 867.24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中科孚德按产业划分的下属企业名目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除皇封参业外，中科孚德直接对外投资的主要参控股子公司共计2家，其基本情况

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中科孚德

直接持股比例

1

北京积盛广商贸有限公司

100

销售土特产

99%

2

吉林省抚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272

药品生产及销售

47.77%

（二）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汇智汇科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文忠

成立日期：2007年4月24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二区1号楼第四层430房间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5010152970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5661578600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经济贸易咨询；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销售百货、文具

用品。

2、汇智汇科技历史沿革

（1）2007年4月设立

2007年4月，自然人尹小运与谭明亮共同出资设立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 该30

万元出资于2007年4月23日经北京中润恒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2007）中润验字Y10626号《验

资报告》验证。

2007年4月24日， 汇智汇科技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110105010152970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设立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出资方式

尹小运

150,000 50%

货币资金

谭明亮

150,000 50%

货币资金

合 计

300,000 100%

（2）2014年6月，股权转让

2014年5月，经汇智汇科技股东会决议，同意尹小运将其持有的汇智汇科技50%的股权转让予邢英楠，同

意谭明亮将其持有的汇智汇科技50%的股权转让予蔡娜。 上述转让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4年6月6月，汇智汇科技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

(

元

)

占注册资本比例 出资方式

蔡娜

150,000 50%

货币资金

邢英楠

150,000 50%

货币资金

合 计

300,000 100%

3、汇智汇科技主要股东

蔡娜与邢英楠分别持有汇智汇科技50%的股权，共同控制汇智汇科技。

4、汇智汇科技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汇智汇科技近三年主要从事科技咨询，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除持有皇封参业的股权外，无其他对外投

资。

5、汇智汇科技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250.38 1,250.51 1,339.04

总负债

1,656.34 1,623.48 1,684.55

所有者权益

-405.96 -372.97 -345.51

项 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32.99 -27.47 -24.91

利润总额

-32.99 -27.47 -24.91

净利润

-32.99 -27.47 -24.91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17名自然人情况

1、杨惠

姓名 杨 惠 曾用名 杨卉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20502196607******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10%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

联企业

2、王力钢

姓名 王力钢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0202195903******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

年

1

月至今

,

任上海天惠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

与任职单位

无产权关系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10%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

3、张 辉

姓名 张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3196903******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南水关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6.67%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4、李 虹

姓名 李 虹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223196903******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华清嘉园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5%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

企业

5、蔡娜

（1）基本情况

姓名 蔡 娜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1197602******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南里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

年

1

月至今任职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

持有

汇智汇科技

50%

股权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蔡娜除持有皇封参业4.42%股权外，其控制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汇智汇

科技

30

北京

技术推广服务

；

经济贸易咨询

；

展览展示

；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

（

不含演出

）；

销售百货

、

文具用品

持有

50%

的

股权

6、李亚嘉

姓名 李亚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1197111******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灯草胡同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3.33%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7、张丽芳

姓名 张丽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20602196403******

住所 长春市二道区东胜街道经纬路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3.33%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8、邢英楠

（1）基本情况

姓名 邢英楠 曾用名 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3198312******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园北里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

年

1

月至今任职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

持

有汇智汇科技

50%

股权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邢英楠除持有皇封参业3.33%股权外，其控制的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汇智汇

科技

30

北京

技术推广服务

；

经济贸易咨询

；

展览展示

；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

（

不含演出

）；

销售百货

、

文具用品

持有

50%

的

股权

9、陶勤海

姓名 陶勤海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203196303******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

年

1

月至今

,

任上海金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与

任职单位无产权关系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1.67%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

企业

10、管英玲

姓名 管英玲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20602196606******

住所 吉林省白山市浑江区春江花园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1.67%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11、李红薇

姓名 李红薇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1196204******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槐柏树后街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

年

1

月至今

,

任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与任职单位无产权关系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1.67%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12、张洪生

姓名 张洪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29002197401******

住所 吉林省梅河口市铁北街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1%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

企业

13、贺海珍

姓名 贺海珍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20102197211******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0.83%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14、林友鹏

（1）基本情况

姓名 林友鹏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521196209******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上华镇湖心乡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上华心友毛衫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

年

1

月至今

,

任汕头市澄海区上华心友毛衫厂总经理

，

系

任职单位经营者

（2）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林友鹏除持有皇封参业0.83%股权外，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经营

方式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1

汕头市澄海区上华心友

毛衫厂

个体工商户

汕头市澄海区上华湖心村

横头中片

加工

、

制造

：

毛织品

，

珠

绣

，

机绣

。

经营者

15、崔迪

（1）基本情况

姓名 崔迪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8507******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成慧路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0.83%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16、赵英明

姓名 赵英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20621195503******

住所 吉林省抚松县抚松大街

******

通讯地址 吉林省抚松县抚松大街抚松制药股份公司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2011

年

1

月至今

,

任吉林省抚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与

任职单位无产权关系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0.67%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

业

17、张玉良

姓名 张玉良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22801196304******

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

******

通讯地址 同上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与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除持有皇封参业

0.58%

股权外

，

无控制的核心企业和

关联企业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交易对方未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交易对方杨惠、王力钢、张辉、李虹、蔡娜、李亚嘉、张丽芳、邢英楠、陶勤海、管英玲、李

红薇、张洪生、贺海珍、林友鹏、崔迪、赵英明、张玉良等17名自然人均已就最近五年不存在因违法违规遭受处

罚或涉及重大经济纠纷事宜出具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本人自2009年1月1日至本声明出具日， 不存

在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亦不存在正在进

行中的或潜在的针对本人之违法违规进行立案调查或侦查的行政或司法程序及其他任何未决或潜在的诉讼

或仲裁。 ”

交易对方中科孚德、汇智汇科技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其最近五年不存在因违法违规遭受处罚

或涉及重大经济纠纷事宜出具以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2009年1月1日至本声明出具日，不存在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亦不存在正在进行中的或潜在的针对

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违法违规进行立案调查或侦查的行政或司法程序。 本公司及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目前不存在任何未决或潜在的诉讼或仲裁。 ”

（四）交易对方对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声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交易对方均已出具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

1、皇封参业设立及历次变更均依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其历史上的股权转让或增资等法律行为

涉及的相关主体均已履行完毕相关权利义务，该等行为均不存在瑕疵或争议，不存在任何其他第三方可能主

张持有皇封参业股权的情况或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的情况。

2、除中科孚德外，其余交易对手声明：本人/本公司已按照皇封参业章程约定按时、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

皇封参业目前的股权由本人/本公司合法、有效持有，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

在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等其他权利限制。

3、除中科孚德外，其余交易对手声明：本人/本公司承诺不存在以皇封参业或本人/本公司持有的股权作为

争议对象或标的之诉讼、仲裁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纠纷，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皇封参业或本人/本公司持有的

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

程序，该等股权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4、本次交易对方中科孚德持有的皇封参业40%的股权被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分行，用

于皇封参业及其子公司合计6,000万元银行借款。

中科孚德出具承诺：本公司合法持有皇封参业40%的股权，并及时、足额缴纳出资，本公司获得皇封参业股

权的资金来源真实合法、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不存在被有关部门收缴、追索等法律风险；除已披露的

情形之外，本公司持有的皇封参业股权不存在扣押、冻结、司法查封或拍卖、托管、设定信托、被依法限制表决

权，或其他使该等股东权利行使和/或转让受到限制或禁止的情形；本公司持有的皇封参业股权不存在委托持

股情形，本公司基于该等股权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没有任何法律障碍，该等股份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皇封参业和中科孚德出具的承诺：皇封参业及其子公司、中科孚德将在益盛药业召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第二次董事会前，通过提前偿还相关贷款本息等方式解除目标股权上设立的质押，确保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完

成。 如果相关质押不能如期解除，中科孚德愿意以自有资金代皇封参业及其子公司先行偿还相关贷款本息并

解除目标股权上设立的质押，以确保届时目标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

5、本次交易对方确认上述承诺及保证系真实、自愿做出，对内容亦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并愿意为上述承

诺事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交易背景

（一）在地方政府及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下，人参产业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人参是吉林省传统的资源型优势产业，产量分别约占全国和世界的85%和70%。可以说，世界人参在中国，

中国人参看吉林。 近年来，吉林省委省政府对人参产业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2010年，吉林省人民

政府出台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制定了《2010-2020年人参产业发展长远规划》和

《吉林省人参产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等指导意见，加快振兴人参产业工程，提出了把人参产业发展成为吉

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部署，切实强化组织推动和政策扶持力度，做大、做强人参产业。

2011年吉林省开始进行人参“药食同源” 试点，进一步扩大人参作为食品的用途。2012年9月，国家卫生部

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 人参药食两用将大大提升市场对人参的需求量，未来价格上涨将成为大趋

势，我国人参产业将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作为重要的中药材和滋补保健品，市场需求量持续增长

人参是百草之王，群药之首，含有丰富的皂苷、多糖、挥发油和多种微量元素。 人参具有美容、增强人体抵

抗力、健身、抗疲劳、镇静、安神益智、健脾益肺、生津止渴，抗衰老、延年益寿、大补元气等多项显著功效，有助于

久病体弱者的康复及机体免疫力的提高。 从国内市场看，由于人参为药食两用品种，药用价值很高，除大量用

于配方药外，许多制药公司利用人参开发了大量成药。 随着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人参滋补品的市场越来

越大，人参开始进入保健、化工、美容、食品、饮料、礼品等多个领域，应用范围愈加广泛。 可以预计，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保健意识不断增强，人参产品的需求量将持续增长，相关产品市场将逐年上升。

（三）产业集中度偏低，缺乏可以与国外知名人参企业相竞争的大品牌

尽管人参在我国已有4,000多年的食用历史，尤其是吉林省产量占世界人参产量的70%，是世界最大的人

参产地。 但与此反差极大的是，我国人参产业的产值却不到世界总产值的4%。 与韩国高丽参相比，其人参的总

产量仅为吉林人参的30%左右，总产值却为吉林人参总产值的20倍。据资料显示，仅韩国正官庄(韩国高丽参的

顶级品牌)一家企业，2010年收入就达到约45亿元人民币，2011年开始，正官庄在中国各地的直营店开张后，前

5个月的销售收入就达到4,000万美元。

造成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除了历史因素，根本的还是中国人参产业长期缺乏统一管理与指导，产业化程

度低、品牌竞争力弱。中国人参从种植、收获、加工到销售，没有行业标准。全国与人参有关的企业约5,000多家

和数万家参农从事人参种植、加工和贸易，“小而散” 成为最明显的特征，市场集中度较低。 尽管近年来部分公

司加大了人参产业和品牌运营的投入，但却没有一个可以和韩国正官庄抗衡的大品牌，人参业务也尚未成为

相关公司的核心盈利业务。

二、交易目的

（一）通过产业链延伸加快进行产业布局

上市公司已确立了“依托长白山优质资源，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打造完整人参产业链” 的发展战略。 在人

参产业上游方面，自2006年起，公司就按照GAP标准，以机械化、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的方式，在国内开展

“非林地人参种植” 。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种子培育、土壤改良、种植方法、病虫害防治，尤其是在控制农

残和重金属等核心技术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 非林地人参种植的成功，不仅实

现了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了人参品质的全面提升与标准化控制，尤其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解决

了人参用地濒临枯竭的问题，确保我国人参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2012年开始，公司计划以每年2,000亩的速

度扩大种植规模。同时，计划投资2.2亿元进行人参深加工项目的建设，努力在人参食品等下游产品上形成独具

特色的产品群，创造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企业品牌。

在人参产业下游方面，立足于人参、西洋参的全株开发，上市公司在人参入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市

场知名度，在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约98%的收入来自于医药产品。 尽管公司一直积极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的与

人参相关的保健品、功能性食品和化妆品，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尚未取得显著的进展。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公司皇封参业是人参种植、研发、加工与销售的行业内知名企业，已在人参饮片、人参

食品、人参保健品以及人参化妆品、人参发酵产品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投入，并具备了一定生产能力。 在

产品终端市场开发方面，目前已在北京、长春、抚松等地开设了5家直营店，计划通过加快开设直营店以及加盟

连锁的方式，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通过本次交易，将皇封参业的相关业务纳入到上市公司，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加快公司在终端产品市场的开发。

（二）优势互补，培育人参产业的民族品牌

公司通过打造完整人参产业链，培育出中国人参产业的民族品牌，力争成为国内人参产业的龙头企业，初

步具备与韩国正官庄相抗衡的实力和能力。公司在人参产业上游方面，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和先发优势。皇封

参业在人参种植、人参食品、人参保健品、人参化妆品以及人参发酵产品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2011年，皇

封参业种植基地分别取得了中国、美国、欧盟有机认证；2012年，中药饮片获得了药品GMP证书；皇封参业拥有

的“皇封” 品牌，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2010年被国家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 ，第一批获得“长白山人参”

证明商标准用证，皇封参加工工艺已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已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本次

交易，上市公司将快速切入到人参食品、人参保健品、人参化妆品等领域，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通

过旗舰店、直营店、连锁加盟店以及互联网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等方式，快速拓展终端市场，合力培育“皇封参”

品牌并使之成为中国人参产业的民族品牌，从而提升公司人参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益盛药业拟以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长白山皇封参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总金额

预计为47,000万元，本次拟募集的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交易总金额的25%，交易总金额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与本次拟募集的配套资金上限之和，按照上述方式确定本次交易总金额，具体情况如

下：

（一）拟向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杨惠、王力钢、张辉、李虹、蔡

娜、李亚嘉、张丽芳、邢英楠、陶勤海、管英玲、李红薇、张洪生、贺海珍、林友鹏、崔迪、赵英明、张玉良等17名自然

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皇封参业100%股权（以2014年6月30日为基准日，预估值为36,50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75.58%，金额为27,587.92万元，对应发行股份19,131,696股；以

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24.42%，金额为8,912.08万元；

（二）拟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0,500万元。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收购皇封参业100%股权预估对价36,500万元与配套融资金额上限10,500万

元之和）的25%。 配套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金额为1,500万元）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皇封参业100%的股权，皇封参业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益盛药业本次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成功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支付本次交易

现金对价的不足部分公司将自筹解决。

就本次交易，益盛药业已与交易对方于2014年6月24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该

协议第14条明确载明，本协议在经益盛药业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后生效。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1、交易对方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2014年6月11日，皇封参业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2014年6月12日，中科孚德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2014年6月12日，汇智汇科技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2、交易对方批准的合法性

经查阅皇封参业最新《公司章程》，其中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明确载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

的条件：（一）必须要有半数以上（出资额）的股东同意；（二）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若不

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三）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

根据皇封参业2014年6月11日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公司各股东将其各自持有的公司股权，合计

100%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与会股东均放弃对其他股东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 ，并经皇封参业全体股东盖章、签字确认。

本次标的资产的转让符合皇封参业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市公司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2014年6月25日，益盛药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三）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在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等事项完成后，益盛药业召开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2、益盛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4、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提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汇智汇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及杨惠、王力钢、张辉、李虹、蔡娜、李亚嘉、张丽芳、邢英楠、陶勤海、管英玲、李红薇、张洪生、贺海

珍、林友鹏、崔迪、赵英明、张玉良等17名自然人，具体情况请参见本预案“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二）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皇封参业100%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资产评估机构拟采用收益法对皇封参业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作为皇封参业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 皇封参业100%股权的以2014年6月30日为基准日的预估值约为36,500万元， 较皇封参业

2013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净资产10,920.73万元的增值率为234.23%。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评估机构以2014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须经本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本次交易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皇封参业100%股权采用收益法的预估值为36,500万元， 益盛药业拟以发行股份方式

支付交易对价的75.58%，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24.42%，交易对价的具体支付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股;万元

股东名称

持有皇封参业的

股权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预估值

对价方式

现金支付 股份支付

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

2,400.00 14,600.00 14,600.00

杨惠

600.00 3,650.00 3,650.00

王力钢

600.00 3,650.00 3,650.00

张辉

400.00 2,433.33 2,433.33

李虹

300.00 1,825.00 1,825.00

蔡娜

265.00 1,612.08 1,612.08

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50.00 1,520.83 1,520.83

李亚嘉

200.00 1,216.67 1,216.67

张丽芳

200.00 1,216.67 1,216.67

邢英楠

200.00 1,216.67 1,216.67

陶勤海

100.00 608.33 608.33

管英玲

100.00 608.33 608.33

李红薇

100.00 608.33 608.33

张洪生

60.00 365.00 365.00

贺海珍

50.00 304.17 304.17

林友鹏

50.00 304.17 304.17

崔迪

50.00 304.17 304.17

赵英明

40.00 243.33 243.33

张玉良

35.00 212.92 212.92

合计

6,000.00 36,500.00 8,912.08 27,587.92

（五）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1、补偿期限及业绩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规定，交易对方承诺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法等基于未来收

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且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盈

利预测补偿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 （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 即 “利润补偿期

间” ），中科孚德承诺利润补偿期间，皇封参业于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不低于2,300万元、2,700万元和3,2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不低于2,

300万元、2,700万元和3,200万元。

双方将在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正式出具评估报告后签署补充协议， 对交易对方承诺的2014年度、

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皇封参业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测数予以最终确定且不低于上述承诺。

如果因本次交易审核要求，需延长上述利润补偿期间的，双方将根据审核要求对利润补偿期间予以延长，

延长的利润补偿期间承诺利润另行协商确定。

2、利润补偿措施

中科孚德同意分别于三个会计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当年度皇封参业实际净利润

数与交易对方承诺的对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若经注册会计师审核确认，皇封参业在三个会计年度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交易对方

承诺的对应会计年度净利润预测数，交易对方将对益盛药业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案如下：

（1）补偿义务人的确定

在本次交易中，补偿义务人为中科孚德。

（2）补偿原则

在盈利补偿期内，皇封参业任意一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低于对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中科孚德将优先以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

金补偿的方式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具体股份补偿数额和现金补偿金额按照下列计算公式计算：

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数）×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

股份数量-已补偿现金数÷发行价格。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计算应补偿股份的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已补偿现金数÷发行价格。

如果当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数均低于对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或归属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则分别

计算应补偿股份数量，并取高值进行补偿；同时，依据上述计算公式的结果为负数或零时，已补偿股份不冲回。

如果补偿期内益盛药业有现金分红，则当期应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股份

赠送给益盛药业； 如果补偿期内益盛药业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发生变

化，则益盛药业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交易对方中科孚德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额不足以进行股份补偿时， 不足部分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当年应补偿现金数=（应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

价格-已补偿现金数。

3、减值测试及补偿措施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益盛药业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发行价格+现金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向益盛药业另行补偿。

（1）股份补偿数额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发行价

格。 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需考虑盈利补偿期内益盛药业对标的资产进行增资、减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

的影响。

（2）现金补偿金额

若认购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以现金补偿。

4、盈利预测补偿的实施方式

益盛药业在审计机构出具关于皇封参业每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的专项审核意见及减值测试报告（如

触发减值测试条款）出具后10日内，完成计算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并将专项审核意见及应

补偿的股份数量和现金金额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

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益盛药业的上述书面通知5个工作日内，将其所持益盛药业股份的权利状况（包括但

不限于股份锁定、股权质押、司法冻结等情形）及最终可以补偿给益盛药业的股份数量和股份不足补偿部分的

现金金额书面回复给益盛药业。

益盛药业在收到补偿义务人的上述书面回复后， 应在3个工作日内最终确定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

量及现金金额，并在30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宜。

益盛药业就补偿义务人补偿的股份，应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具体如下：

益盛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后， 益盛药业以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年补

偿的股份，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及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

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通知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并将应补偿的现金支付至益盛

药业的指定账户。

5、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益盛药业与中科孚德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明确约定了盈利预测的补

偿方案、补偿股份数量与现金金额的确定方式、盈利预测补偿的实施方式以及中科孚德作为补偿义务人的违

约责任。 益盛药业亦在预案“第八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中对中科孚德现金补偿无法实现

的风险进行了披露，若出现中科孚德未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上市公司

将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违约责任条款向中科孚德进行追偿。 中科孚德在盈利预测承诺未能达成情况

下优先以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使其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对中科孚德违约的追偿亦形成督

促其履约以及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保障措施。

（六）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其中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及杨惠、王力钢、李虹、张丽芳、陶勤海、管英

玲、李红薇、贺海珍、崔迪、张玉良等10名自然人，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10名的特

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

然人等。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

一个发行对象。 上述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3、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益盛药业审议本预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按照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的原则，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为21.73元，益盛药业于2014年5月22日进行除权除息，经除权除息后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

发行价格为14.42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12.98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询价，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

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36,500万元， 其中27,587.92万元益盛药业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按

14.42元/股的发行价格测算，益盛药业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为19,131,696股。 该发行数量经益盛

药业股东大会批准后，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益盛药业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时，就每一认购人而言，应按照（该每一认购人本次转让皇封参业股权数占

本次交易转让总股权数的比例×标的资产交易价格－该每一认购人取得的现金支付金额）÷发行价格， 获得

相应数额的益盛药业的股份。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

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1股的剩余对价由益盛药业以现金或各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 经初步测算，益盛药

业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拟向其发行股份数量

（

股

）

1

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

10,124,826

2

杨惠

2,531,206

3

王力钢

2,531,206

4

李虹

1,265,603

5

张丽芳

843,735

6

陶勤海

421,867

7

管英玲

421,867

8

李红薇

421,867

9

贺海珍

210,933

10

崔迪

210,933

11

张玉良

147,653

合计

19,131,696

益盛药业依据上述原则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最终股份数将在《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由交易各方另行签

署补充协议确定。 如果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发行价格因公司股票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生调整时，则发行数量亦相应调整。

（2）配套融资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预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500万元，根据发行底价人民币12.98元/股计算，发行股

份数量为8,089,368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依据，由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根

据发行时的实际询价情况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亦将随之进行调整。

5、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期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情况如下所示：

中科孚德认购取得的益盛药业股份的限售期为36个月，从益盛药业向其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杨惠、王力钢、李虹、张丽芳、陶勤海、管英玲、李红薇、贺海珍、崔迪、张玉良等10名自然人认购取得的益盛

药业股份的限售期为12个月，从益盛药业向其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算。

本次交易结束后，交易对方由于益盛药业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但如该等取得的股份锁定期限长于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则该部分股份锁定期限按照相应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2）配套融资的股份锁定期

上市公司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遵守

该等约定。

本次交易对方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及杨惠、王力钢、李虹、张丽芳、陶勤海、管英玲、李红薇、贺海珍、

崔迪、张玉良等10名自然人的上述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

者的上述锁定期安排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 若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及时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七）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交易中，拟向不超过10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0,500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 （收购皇封参业100%股权预估对价36,500万元与配套融资金额上限

10,500万元之和）的25%。 配套资金中在扣除发行费用（预计金额1,500万元）后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

对价。 若募集配套资金不足，由益盛药业以自有资金补足。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

第12号》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的部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提高重组项目整合绩效” 。

根据《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规定：“募集配套资金提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整合绩效主要包括：

本次并购重组交易中现金对价的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人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的支付；本次并购重

组所涉及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运营资金安排；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等。 ”

《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同时规定：“属于以下情形的，不得以补充流动资金的理由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明显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明显未达到已公开披露的计

划进度或预期收益；并购重组方案仅限于收购上市公司已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并购重组方案构成借

壳上市。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是本次交易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募集得到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属于提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整合绩效的情形，不存在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的情况，符合上述法规规

定。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

价，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八）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标的资产的损益归属

根据交易双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标的

公司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益盛药业所享有，运营所产生的亏损以现金方式由交易对方承担。 上述期间损益将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确定。

（九）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益盛药业于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十）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待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汇智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杨惠、王力钢、张辉、李虹、

蔡娜、李亚嘉、张丽芳、邢英楠、陶勤海、管英玲、李红薇、张洪生、贺海珍、林友鹏、崔迪、赵英明、张玉良等17名自

然人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对象尚未确定，最终是否存在因关联方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

联交易的情形，将在发行结束后公告中披露。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益盛药业2013年年报和皇封参业2013年的财务报告以及预估的交易价格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益盛药业

（

经审计

）

皇封参业

(

未经审计

)

预估交易金额

资产净额或资产总额

与成交金额较高者

占比

资产总额

189,065.52 19,726.76 36,500.00 36,500.00 19.37%

资产净额

167,686.11 10,920.73 36,500.00 36,500.00 21.77%

营业收入

64,389.67 5,800.25

———

5,800.25 9.01%

上述相关比例均未达到50%，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未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 但由于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且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

易总金额的25%，需要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化，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公司自上市以来，实际控制人未曾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亦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交

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

以发行股份数量上限27,221,064股计算 （含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按照发行底价

12.98元/股计算，发行数量为8,089,368股），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股本将由330,951,600股变更为358,

172,664股，社会公众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5%。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仍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八、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本次交易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中科孚德、汇智汇科技及王力钢、

杨惠等17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数合计不超过19,131,696股，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将不超过350,083,296股(仅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占交易后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5.46%，达到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5%的要求。 且本次交易金额(仅包括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预计为3.65亿元，达到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拟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的要求。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长白山皇封参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佟心

注册资本：6,000万元

实收资本：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7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220622000003778

注册地址：吉林省靖宇县花园镇巴里村

办公地址：吉林省靖宇县花园镇巴里村

经营范围：人参、西洋参、中药材种植及系列产品加工、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土

特产品购销。

二、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一）2009年12月，企业成立

2009年12月，北京中科孚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孚德” ）、北京兆丰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兆丰” ）、自然人杨三军共同出资设立吉林省白山市皇封参业有限公司（2011年更名为“长白山

皇封参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皇封参业” ），注册资本1,300万元，分二期出资。其中，首期出资人民币1,100

万元，经靖宇佳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靖佳会验字(2009)146号《验资报告》验证，第二期出资人民币200万元，

经靖宇佳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靖佳会验字(2009)147号《验资报告》验证，两期出资均在2009年12月完成。

2009年12月17日，皇封参业取得靖宇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220622000003778的企业法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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